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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7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曾 銘 宗 等 1 7 人 提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保險業資

金辦理國外投資，以下列各款為
限： 
一、外匯存款。 
二、國外有價證券。 
三、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司、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
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保險相關事業。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外
投資。 

保險業資金依前項規定辦
理國外投資總額，由主管機關視
各保險業之經營情況核定之，最
高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資金百
分之四十五。但下列金額不計入
其國外投資限額： 
一、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
保險商品，並經核准不計入國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保險業資
金辦理國外投資，以下列各款為
限： 
一、外匯存款。 
二、國外有價證券。 
三、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司、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
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保險相關事業。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外
投資。 

保險業資金依前項規定辦
理國外投資總額，由主管機關視
各保險業之經營情況核定之，最
高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資金百
分之四十五。但下列金額不計入
其國外投資限額： 
一、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
保險商品，並經核准不計入國
外投資之金額。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保險業資
金辦理國外投資，以下列各款為
限： 
一、外匯存款。 
二、國外有價證券。 
三、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司、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
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保險相關事業。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外
投資。 

保險業資金依前項規定辦
理國外投資總額，由主管機關視
各保險業之經營情況核定之，最
高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資金百
分之四十五。但下列金額不計入
其國外投資限額： 
一、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
保險商品，並經核准不計入國
外投資之金額。 

委員曾銘宗等 17人提案： 
一、基於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政策，

以及國內資本市場等考量，自
103 年鬆綁國內保險業投資國際
債券免計入國外投資額度之措
施，保險業投資國際板債券金額
自 103 年底至 106 年 7 月底已成
長近 4.5 倍，保險業國外投資比
重亦從 103 年之 49%增加至 106
年 7 月底之 63%，帶來多項政策
效益，如保險業三年來增加獲利
約 1,500 億元，創造保戶、員工
、股東三贏局面；亦帶動相關中
介機構業務收入增加；並增加國
家稅收；吸引外國大型公司來台
發債，如 Intel.、AT&T、APPLE
等，增加台灣在國際資本市場的
知名，該政策有效擴大國際債券
市場規模。 

二、考量保險業投資國際板比重持
續升高，主管機關應同等重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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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資之金額。 
二、保險業依本法規定投資於國

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買賣
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券憑證
之投資金額。 

三、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或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並
經核准不計入國外投資之金
額。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
項目及金額。 

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
之投資規範、投資額度、審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主管機關並得視保險
業之財務狀況、風險管理及法令
遵循之情形就前項第二款之投
資金額予以限制。 

二、保險業依本法規定投資於國
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買賣
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券憑證
之投資金額。 

三、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或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並
經核准不計入國外投資之金
額。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
項目及金額。 

前項第二款國外投資額度
限制，主管機關得視各保險業之
資產與負債、業務與財務狀況、
風險管理及法令遵循之有效性
調整之；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
之投資規範、投資額度、審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二、保險業依本法規定投資於國
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買賣
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券憑證
之投資金額。 

三、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或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並
經核准不計入國外投資之金
額。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
項目及金額。 

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
之投資規範、投資額度、審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險業投資國際板債券之風險控
管能力，參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第七條規定，為及時因應未
來社會經濟情況變遷及業務實
際需要調整之可能，授權主管機
關得適時衡酌調整各保險業投
資國際板債券之國外投資額度。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照委員曾銘宗等人提案第三項

及第四項合併修正為第三項如
下：「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
之投資規範、投資額度、審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主管機關並得視保險
業之財務狀況、風險管理及法令
遵循之情形就前項第二款之投
資金額予以限制。」，其餘照案
通過。 

 
 
 
 
 


